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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03NEWS 12        103 年 4 月 8 日 

路平專案執行成效不彰，中央及地方政府皆須檢討改進 

─監委程仁宏、趙榮耀、楊美鈴、陳永祥─ 

提案促請行政院轉飭所屬檢討改進 

監察院於今(8)日召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

「路平專案執行成效不彰，中央及地方政府皆須檢討改進」等

二案調查報告，決議移送行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，並於

2個內將改善措施及結果函復監察院。 

監委程仁宏、趙榮耀、楊美鈴、陳永祥表示，維護道路平

整與用路人安全，本為各級道路養護主管機關之責，惟自路平

專案推動實施迄今已逾 4年，國人對道路品質之整體滿意度卻

未見顯著提昇，是否肇因於法令規範疏漏、督導不足或評比作

業失當，亦或地方首長重視程度不足、執行不力所致，顯有深

入調查之必要。案經監察院函詢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

工程會)、交通部、內政部及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，並約詢相

關機關主管人員之調查發現，中央主管機關及各級地方政府就

推動道路平整確仍有積極檢討改善空間。茲將監察院調查意見

及各級主管機關亟應積極改善重點，分述如下： 

一、路平專案成效與瀝青混凝土拌合廠生產品質息息相

關，內政部卻遲未依「再生瀝青混凝土使用管理機

制檢討報告」推動評鑑或驗廠機制，尤以 91 年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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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辦理瀝青混凝土再生利用作業要點」早已提出

政府應組成專案小組評鑑，復經審計部於 101 年 9 月查

核後建議推動，該部迨 102 年 8 月間竟仍僅止於建議

性質，而諉由各機關自行推動，行事顯因循消極。 

二、國內平均每年核准道路挖掘案件約 9 萬餘

件，挖掘面積計達 822 萬平方公尺，相當於挖掉逾

整條台 3 線省道面積，平均每 5 件挖掘案件即有 1

件未經事前正式申請，突顯國內道路挖掘之恣意與

浮濫，無異為國內路不平之主因，尤為迭生民怨肇

使路平專案難獲國人正面觀感之癥結所在，行政院除

應督促各機關加強落實管理、查核、協調及懲處機制，尤應確

實審查及管制重複與緊急性挖掘案件，並依法審酌適時公開違

規挖掘之主辦、監造單位及施作廠商名單，以達澈底改善之效。 

三、公路法及市區道路條例對違規挖掘之裁罰

及回復原狀等規定未臻一致，肇致地方政府對相同案件

之處理標準寬嚴不一，有影響政府一體形象之虞。 

公路法對於擅自挖掘道路者，除「應」課處行政罰鍰外，

並「應」回復原狀、償還修復費用或賠償，係屬強制性規定，

市區道路條例則欠缺強制性之規定。 

四、行政院疏未督促各級道路主管機關針對路平專案施作

道路之篩選及施工順序建立客觀認定標準，肇生各機關毫

無標準可循而隨興漫無目的施作或淪為一時因應

民眾陳情、民意代表要求之舉，肇致政府有限養護

經費無以發揮最大效益，招致國人詬病不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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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央各道路主管機關就路面平整(坦)度之

驗收標準不一，迄未全部參照國際規範採階段性、

分類、分級彈性規範，任容所屬機關各依需求增刪。 

六、工程會疏未就「路平專案道路刨鋪併同辦理人孔蓋減

量比率」審慎律定足供各級道路主管機關依循之績

效目標值及其減量比率之計算標準，肇致各縣市政

府人孔蓋減量比率竟出現 0％至 100％之巨幅落

差，減量績效更有誇大之虞，核有欠當。 

工程會統計 98 年第 1 季至 102 年第 2 季辦理孔蓋減量之

施工成果，計減量 225,253 個，減量比率達 78.0%；審計部則

函報略以，經調查各機關執行路平專案人（手）孔蓋減量結果

計 22 萬餘座，僅約占國內全部孔蓋數之 6.71%，其中台中市、

台南市、彰化縣、雲林縣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、金門縣等 7個縣

市減量比率皆未達 1%。由此可見，工程會宣稱全國孔蓋減量

比率達 78.0%，審計部卻表示僅 6.71%，經本院細究後發現，

工程會係以執行路平專案路段之原本孔蓋數做為分母，而非以

該轄權全部孔蓋數做為分母，至減量績效顯有誇大之虞。 

七、各縣市仍迭有道路工程弊案遭提起公訴或

判決有罪案件，邇來媒體亦屢有負面報導，突顯改

善成效難謂顯著。 

九、據國賠案件及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事故肇因分

析，路面人(手)孔蓋未能與路面齊平、與周圍路面

間隙過大及材質易滑或遇雨致積水、濕滑頻為行車

事故之主因，亦為交通噪音產生源之一，行政院允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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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工程會及中央各道路工程主管機關儘速檢討完備相關材

料、施工規範、驗收標準及查核機制。 

十、雲林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台

東縣政府、花蓮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

近 3年於「全國市區道路養護管理績效考評結果」

屢獲乙等成績及評比名次殿後，突顯地方首長重視

度不足。 

十一、國內路平專案推動 4 年多以來，因道路維護原

因致生國賠案件高達 268 件，國賠金額約新台幣 8

千 7 百萬元，平均每年國賠案件 67 件，國賠金額

約 2千 2百萬元，逐年未見顯著下降趨勢，與路平

專案實施前相較，尤未明顯減少，其後續向可歸責

之廠商或承辦公務人員求償者，更僅占 18.2％，相

關經費難謂確實運用在亟待改善路段及積極減少用路不安全

之肇因，且迄未就確定國賠案件切實究責與求償。 

十三、汽車燃料使用費徵收之目的，應為公路養

護、修建及安全管理所需，行政院允應督促交通部、內

政部健全相關審查機制，據此積極監督各級道路主管機關之經

費用途務須合於徵收目的，對不當挪用及道路養護工作

不力者，應積極建立配套刪減機制。 

過去雖由中央及省政府於汽燃費項下酌予補助地方辦理

道路養護……。自 93 年度行政院補助制度變更，將原由汽燃

費徵收分配於營建署辦理市區道路交通安全及道路養護計畫

經費納入行政院一般性補助款直撥各縣市政府統籌運用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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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市區道路條例既已明確授權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得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工程機構經

常辦理道路養護業務，內政部自應完備審查機制及

准駁標準，據此積極協助解決地方政府道路養護專

職人力不足之窘境。 

 

總結 

監委程仁宏、趙榮耀、楊美鈴、陳永祥呼籲，提供安全且

平整的道路，國內各級道路主管機關本應責無旁貸，然而，路

平專案實施迄今業已屆期多時，道路工程國家賠償案件卻未見

顯著減少，相關弊案及媒體負面報導猶迭有所聞，突顯相關管

理機制，諸如預拌混凝土廠品質管理、道路挖掘管制、手(人)

孔蓋減量計算標準、平坦度標準等多有規範不一或疏漏不足情

事，均亟待行政院督促所屬積極檢討改進，以確實達成國內

條條道路皆平整，人人用路皆平安之目標。 


